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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8/2021_2022__E8_8A_9C_

E6_B9_96_E5_B8_822_c64_468248.htm 从芜湖市教育局获悉，

《芜湖市2008年初中学生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实施办法（试行

）》已经出台。 市区考试对象为户口在市区的应、历届初中

毕业生；经市教育局批准同意在我市报考普通高中的非本市

市区户口的应、历届初中毕业生。各县考试对象（含春招学

生）比照市区执行。市区考试时间为4月下旬，在市一中田径

场进行。三县考试时间和地点由各县自行确定。 根据省教育

厅有关规定，2008年我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总分值为30

分，计入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总分。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分

值由日常锻炼分值和统一考试分值两个部分组成。2008年日

常锻炼为12分，统一考试为18分。 日常体育锻炼总分12分。

具体分值为体育课堂教学占5分，日常健身锻炼活动占4分，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占3分。因伤病和残疾原因符合体

育免修条件的学生，经学校认定，给予记12分。学生日常锻

炼成绩的评定结果应严格履行公示制度。 统一体育考试设置

三大类项目，考生在三大类项目中选择三项进行。具体内容

如下： A、 男生考试内容：第一项，立定跳远 （必考）；第

二项，坐位体前屈或原地双手投掷实心球 （选考一项）；第

三项，50米跑或1000米跑 （选考一项） B、 女生考试内容：

第一项，立定跳远 （必考）；第二项，坐位体前屈或1分钟

仰卧起坐 （选考一项）；第三项，50米跑或800米跑 （选考

一项） 凡残疾或因伤病、在初中阶段已办理免予执行《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的考生，可免考体育。对因残



疾（有残疾证）免考体育的考生，可按15分评定；对因伤病

免考体育的考生，可按12分评定。凡免考体育的考生，应按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的规定办理免予体育考

试申请手续。已被批准免考的学生不得再参加体育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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